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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理念、模式与方法

李 伟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乡村振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作为以服务为本的社会工作，对于乡村社会服务的振兴不

可或缺。为了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农村社会工作必须采取正确的理念、模式及方法。具体而言，

价值理念表现为助人自助和社会公平，前者有助于推动村民的自力更生和村庄的“内源式”发展，后者有利

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服务模式包括“社工驻村”和“社工进村”，前者旨在提供“零距离”的服务，

社工长期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致力于村庄的发展；后者远离村庄，通常采用项目制的方法提供

一次性的服务；介入方法则是将服务村民的个人治疗与针对村庄的社会变革有机整合，在提升村民个体幸

福感的同时，兼顾村庄整体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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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 4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国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告，社会主要

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转变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

衡，具体表现为二者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医疗服

务、教育资源、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巨

大差距。显然，这种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不符

合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即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

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在十九

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振兴乡村的20字总

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全方位提升乡村的发展水平。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系统阐述了乡村振兴的规划背

景、指导思想、具体内容、推进措施等。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中，社会工作的角色不

可或缺，因为它以“助人服务”作为专业的根本宗

旨。对于乡村来说，产业兴旺不是单一农业的发展，

而是乡村的整体进步[1]。尤其是与村民生活密切相

关的公共服务，直接影响到村民幸福感的提升，所以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城乡

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基于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2]。事

实上，在国际社会，扶持乡村建设一直是社会工作的

核心使命[3]。

所以，作为社会工作分支之一的农村社会工作，

将成为乡村振兴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两次提到了社会工

作。其中在第二十七章第三节要求：“大力培育服务

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在第三十章第三节要求：“引入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留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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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加

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服务，将残疾人普遍纳入社会

保障体系予以保障和扶持。”[4]

那么，农村社会工作应当如何参与乡村振兴这

一宏伟战略？其遵循的价值理念、采取的服务模式、

使用的介入方法分别是什么？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

进行回应。

二、助人自助与社会公平：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

兴的价值理念

（一）助人自助与乡村的“内源式”发展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之一。社会工

作的目标在于实现“通向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5]。

顾东辉将助人自助分解为“助”+“人自助”，即助人

是手段（助），案主实现“自己能帮助自己”（人自助）

是最终目标[6]。简言之，助人自助强调的是通过社会

工作者的协助，帮助服务对象获得能够自力更生、独

立应对生活困境的能力。如果我们将这一概念转换

成本土话语进行表述，便是“授之以鱼”的同时，更要

“授之以渔”，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因为只有获

得了独自谋生的能力和工具（渔），才能自食其力，减

少对他人的依赖。

显而易见，这一强调自力更生的助人自助理念，

与此前的新农村建设、当下的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

所倡导的“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和

“内生能力”理念，是高度契合的。以精准扶贫为例，

人们一再强调要改变仅仅依赖“输血式”的外部扶

持，注重贫困群体“造血式”的内源发展。对于农村

社会工作者而言，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当牢

记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将其与内源发展、内生能力

有机结合。

首先是乡村振兴中的内源发展理念。“内源发

展”的概念在 1970年代末就已出现。到了 1980年

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研究计划：“对促

进适应各国社会实际和需要的内源发展进行研究。”

这一项目的推行，使得内源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

理念，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内源发展强调：“发展

是人民的发展。人民的发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创造

力以及自主性的提高，而这些创造力和自主性必须

源自人民自己的生活。”[7]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摆脱对

外部资源和外部力量的过分依赖，运用源于自身生

活的各项能力、知识来应对生活的困境。习近平总

书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示中强调：“要尊重广

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8]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

反对外部力量的协助，而是反对仅仅依赖外部力

量。因为外生性发展是短期的，如果不能逐步转化

为内生性发展，乡村的发展将难以持续[9]。

其次，与内源发展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内生能力

（endogenous capacity）。只有村民个人以及村庄整

体具备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内源发展的目标才能得

以实现。所以，内生能力是本源，工具是手段，内源

发展是最终目标。这种内生能力一旦培养起来，将

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林毅夫将

这种能力界定为：“一个企业在没有政府或其它外力

扶持的情况下，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

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10]如果将这

一定义移植到乡村振兴中，便是一个村庄在不过度

依赖外部力量的前提下，利用村庄内部资源、依靠村

民自身的努力，实现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的全面发展。所以，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

提升乡村的内生能力，要想实现从外生性发展向内

生性发展的转变，必须依赖乡村内生能力的提升[9]。

（二）社会公平与乡村社会服务的均等化

与助人自助一样，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是社会

工作的基本价值观，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一词便具

有这层含义 [11]，这是国际及国内社会工作界的基本

共识。在国际社会工作界，美国社会工作协会

（NASW）在1996年修订的《伦理守则》中强调：“社会

工作者和案主一起追求社会公平，为了案主的利益

促进社会变革。”[12]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在

2000 年以及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协会（IASSW）在

2001年对于社会工作的定义中，都强调了社会正义

的不可或缺[13]；在 2014年的世界社会工作大会上发

布的《墨尔本宣言》中强调，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

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 [14]；

2016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社会工作大会发布的

《首尔宣言》中，同样强调了社会正义。在国内社会

工作界，张和清认为“社会工作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

弱势人群的权利，践行社会公平正义”[15]；王思斌强

调农村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提高村民的发展能力，

实现农村社区的公平、公正、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

展”[16]。

社会正义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平等。有学者在某

项相关的调查中发现，所有访谈对象都认为平等是

社会正义的核心。具体来说，社会正义就是：“追求

平等，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过一种负责任的生活，

确保在获得医疗保障和良好教育方面不受压迫与歧

视。”[17]在社会正义的研究领域，罗尔斯的贡献卓

越。在他的正义理论中，便将平等看作正义的核心

原则。具体而言，正义的第一个原则被称为“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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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原则”，用来分配机会和权力，保障人们的平等、

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是“差别原则”，用来

调节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第二部分是“公平的机会

平等原则”，用以分配机会，即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

权力地位[18]。正是由于对平等的强调，他的理论标

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转向“平等”[19]。

之所以强调社会工作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要始终坚持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是因为这一理

念不仅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相契合，同时也符合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倡导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强调社会平等与

公正 [20]，倡导建立一个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发展

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为

了快速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我国坚持“效率优先”

的原则。导致的结果是，虽然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

长，但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尤其是城乡之

间的差异由于受“二元分割”制度的影响而显得尤为

突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

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指出，城乡差异等结构性因

素是造成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21]。正是在此背景

下，党的十九报告大指出“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

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

展不充分”，于是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所以，这

一战略的核心目标便在于推进城乡之间的平等。

对于以服务群众为本职工作的社会工作，在乡

村振兴中坚持社会正义的具体目标便在于推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早在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

会就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2017年，国

务院印发了《“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

划》，其中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

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

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那么，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乡

村的过程中，始终要确保每个村民都能获得相应的

专业服务。尤其是对于那些亟待服务的弱势群体，

如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社工必须为其生存和发展提

供足够的保障。

三、社工驻村与社工进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

兴的服务模式

（一）社工驻村：社会工作“零距离”地参与乡村

振兴

社工驻村是指社会工作者长期驻扎在村子里，

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向

村民提供“零距离”的专业服务。在这种模式中，专

业的服务站设在村子当中，工作者随时随地向村民

提供上门服务。显然，这种服务模式有着突出优势

（如距离近），所以很早就受到了专业界的重视。无

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历史上都出现了类似的服务

模式。

西方的社会工作发源于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

目标在于应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问

题 。 其 中 萌 芽 于 1884 年 的“ 睦 邻 友 好 运 动 ”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SHM）所倡导的服务

理念，便与社工驻村接近。具体而言，当时 SHM中

的社会工作者，直接搬到东伦敦的贫民区中，开展贫

民服务和社区改造运动[22]。在美国，著名的 SHM组

织是位于芝加哥的“霍尔馆”（Hull House），它的工

作者都是长期居住在这个小区里的“居民”。既然社

会工作者是“居民”，就没有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当

小区居民有需要的时候，社工就能随时出现在居民

身边。SHM坚持的理念是“与人合作共事，而不是

为人做事”（do with not do for），认为社会工作者应

该是“与别人一起做善事，而不是为别人做善事”

（one does good with people，not to people）[23]。之所以

强调驻扎社区，因为 SHM认为，只有与贫民共同生

活，才能切身体会其中的艰辛，了解不良社会结构对

于贫民的压迫。正如卢成仁所说，SHM的重要意义

在于，通过让志愿者亲身体验并参与民众的生活，了

解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及严重程度，进而思考更具整

体性的社会政策[24]。

在中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乡

村建设运动中，就已经出现“驻村”服务的理念和实

践。当时，一些志士仁人认为，要想拯救处于内忧外

患双重夹击下的中国，就必须深入乡村，与村民“同

吃同住”“打成一片”，继而彻底改善乡村贫困落后的

面貌。于是，在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到民间去”的热

潮，其中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平教会便主张“博士下

乡”，当时有许多博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来

到定县，从事平民教育运动。这些知识分子驻守村

庄，深入田间地头，运用科学知识发展农业生产，并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博士们没有对草根社会进

行深入了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25]。

在乡村振兴中，驻村服务模式同样不可或缺。

因为每个村庄都是独一无二的，拥有不同的地理环

境、物产资源、治理结构、风土人情等。面对这种“千

村千貌”的情况，很难笼统地、不加区分地分析我国

现存的大约60万个村庄振兴的适应性策略[26]。从这

个角度来说，每个村庄的振兴模式都是不同的。正

如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必须规划先行，精

准施策，分类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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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

民族村寨、传统建筑，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

社工只有通过驻村系统地了解各个村子的全貌，而

后才能制订出相应的振兴策略。尤其是一些村庄内

部不同宗族之间复杂的人情矛盾关系，只有通过驻

村的方法，与村民长期接触、深度交往之后才能了

解。

社工通过驻村的方法来参与乡村振兴，还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有效应对村落社会的“文化敏

感”（cultural sensitivity）。社会工作历来重视文化敏

感的问题 [27]。在本土人类学的讨论中，人们意识到

文化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即便是置

身于自属文化的社会中，也需要正视文化敏感的问

题[28]。如果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对本土文化产生

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有错误的认知和理解，即“文

化识盲”（cultural illiteracy）[29]。而这种文化识盲对

于项目的发展会带来诸多阻挠，国内已有相关的案

例[30]。为了应对文化敏感和文化识盲的问题，驻村

社工必须对村庄内部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

宗族之间的矛盾纠葛，对于乡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社工进村：社会工作“有距离”地参与乡村

振兴

如上所述，在社工驻村模式中，专业的服务站设

在村中，工作者长期驻守在村中。但在社工进村模

式中，服务站通常设在远离村庄的乡镇、县市，甚至

更遥远的地方，社会工作者通常只有需要开展服务

的时候，才会“下乡进村”，服务完成之后便会离开。

所以，这种模式提供的是一种“有距离”的服务，并且

呈现出一次性、碎片化的特征。那么，为什么选择

“进村”，而不是全部“驻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个原因：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有些村庄较小，村民

数量不多，在村子里设置专门的服务点不够划算，这

与“撤点并校”较为相似。第二，目前国内社会工作

的力量不足，难以做到全部驻村。社工在国内起步

不久，目前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服务农村的资源严

重不足。第三，部分社工无法适应农村环境，不愿意

驻村。长年累月地驻守乡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如李

景汉所说：“起初你愿意和他打成一片，他躲避不愿

与你打成一片；到后来，他愿意和你打成一片时，你

又受不了，不愿和他打成一片。因为他本人的气味，

使你不舒服，家内炕上的不洁净，使你坐不住，食品

的粗劣，使你难于下咽……”[31]

与社工驻村一样，社工进村的服务模式在西方

及中国的社会工作界，很早就已经出现。在英国，除

了上文提到的“睦邻友好运动”（SHM），社会工作的

另外一大源头是创建于 1869年的“慈善组织会社”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虽然两大组

织都从事贫民救济活动，但理念与方法迥异。与

SHM的工作者驻扎社区的做法不同，COS安排“友

好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对那些申请救济的贫民

进行“家访”，对他们的个人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包

括居住环境、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薪水等，而后

确定其是否具备接受救济的资格 [32]。同时，向贫民

传授一些生活技巧，并进行道德规劝。显然，访问

员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很难认识到贫困的真正

根源。所以，COS认为贫穷是个人的责任，由贫民

自身的道德缺陷、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所致,忽略了

背后的社会根源 [33]，即“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34]。

在中国，服务下乡无论是在政府还是民间组织

中，都普遍存在。在政府层面，从 1950年代开始在

乡镇设立的“七站八所”，标志着国家将公共服务直

接延伸到乡土社会中[35]。在民间，国内外各类NGO、

NPO组织针对乡村的“一次性”发展项目，便属于服

务进村。这种短期的外来服务项目，如果前期缺乏

对于村庄的全面了解，贸然进入之后可能会卷入村

庄的多方利益冲突的旋涡之中，例如以下这个项目：

吉沙村位于云南香格里拉，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2000年，云南一个名为CBIK的NGO选中了吉

沙村，计划在该村实施一个保护当地原始生态的发

展项目。在进入村庄之前，CBIK联合多家组织对吉

沙进行了调研，并撰写了调研报告。考虑到免费为

村民做项目，CBIK计划项目会顺利进行。然而，在

实际推进的过程中，项目遭遇了重重困境，包括乡政

府的阻挠、村委会的不配合、村民的怀疑、外来开发

商的干扰等，最后被迫撤离村庄[36]。

显然，在上述案例中，吉沙村内部的权力结构

是导致项目难以顺利进行的根本原因。但是，在

CBIK前期的调研中，并未了解到这一关键信息。这

正是这类短期项目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由于考察

的时间不够，无法全面洞察村庄的内部文化，尤其

是村庄的权力关系。在项目正式推进的过程中，各

种矛盾便会逐步显现。那么，如何弥补进村模式的

弊端？首先，在服务项目正式进入村庄前，采用访

谈法、观察法、问卷法等对村庄展开全面的调查，确

保调研的时间足够充分、做到细致入微；其次，借助

村庄的内部力量，如村“两委”、大学生“村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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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学者就提出，将大学生“村官”纳入农村社

工的队伍中，利用他们熟悉村庄的优势，来弥补外

来社工的不足[37]。

四、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

兴的介入方法

（一）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议及整合

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通常是那些陷入困境的个

人及群体，如贫困者、失业者、犯罪者等。那么，在正

式介入之前，需要首先对案主不幸的根源进行界定，

即问题归因。显然，不同的归因取向会导向不同的

介入方法。如果认为案主的不幸源于自身，如能力

不足、道德低下等，后续的介入方法便是一对一的个

案工作、个人治疗；反之，如果将案主的困境归咎于

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便会主张改善不良的社会结构、

社会政策，继而弥补社会环境对于案主所造成的伤

害。这两种不同的归因倾向导致社会工作界出现了

关于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长期的争论。

这种微观—宏观的争议在专业的发源之初就已

出现。如上文所述，社会工作的两大源头是1869年
的慈善组织会社（COS）和 1884年的睦邻友好运动

（SHM），二者主张不同的助人理念和方法，前者倡

导个案工作、个人治疗，后者注重社区工作、社会变

革[38]。在接下来的百年发展史中，这种争论持续存

在，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

势[39]，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争论”[40]。

基于二元分割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专业界一直

致力于弥合二者的裂隙，推动二者的均衡发展。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学者为个人治疗与结构变革

均衡发展的必要性寻找理论依据。在此过程中，系

统理论（system theory）和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
成为最受欢迎的两大理论，很多学者用它们来论证

在案主困境的成因中，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兼而有

之。

首先是系统论视野下的整合性研究。个人治疗

具有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倾向，将案主的不幸归

因于其本人；社会变革则倾向于整体论（holism），将

案主的困境归咎于社会结构。但是，系统论超越了

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对立，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它

从构成系统的各元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出发，解释系

统整体及单个元素功能障碍的成因[41]。到了1970年
代，系统理论被正式引入社会工作。于是，越来越多

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42]。

其次是关系理论视野下的整合性研究。文军[43]、

杨超[44]等尝试运用关系理论来消解社会工作的这一

争论。他们指出，从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出发，社

会工作需要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消解个体

主义和整体主义立场的分歧，将个人服务与环境改

善有机结合。于是，产生了“关系社会工作”

（relational social work）这一整合性的理论概念。

（二）个人治疗与村民个体幸福感的提升

显而易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些宏观的目标

最终的落脚点是村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提升 [44]。

村庄产业的发达、经济的富裕无法保证村民的幸福

指数一定会上升，因为个人的情感、心理等方面的需

要同样不可或缺。以留守儿童为例，他们不幸福并

不仅仅是因为物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更是由于缺

乏亲人的陪伴与照顾，心理和情感需求受到漠视。

基于此，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必须有正确的价值

定位，将村民的福祉建设作为乡村发展的基础 [45]，

通过乡村振兴，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

乐感。

所以，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不能仅仅定位于村

庄整体环境的改善，如产业发展、经济富裕，而是必

须以村民为主体，以村民的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遗憾的是，当下相关的讨论普遍忽略了这一点，

主流论述聚焦于乡村的硬件建设，忽略了软件建

设。如叶敬忠所说：“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

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

者代言。”[46]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倡导人文关怀的社

会工作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中后，必须突出专业特

色。具体而言，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微观服务

的方法，及时协助每一个村民解决个人的困难，做到

“服务上门”“有求必应”。

这种一对一针对村民个别化、人性化的服务，

相比于单纯的物质救济，更能满足村民个人的特殊

需要。因为个人治疗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心

理辅导、行为矫正、情感支持、能力建设等。其中心

理辅导是面向那些心理不适（情绪低落、抑郁、焦虑

等）的村民；行为矫正侧重于治疗一些不良行为，如

强迫症、社交恐惧等；情感支持注重给予那些丧亲

者、留守者、老年人等以感情上的陪伴与帮扶，尤其

是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日益凸显，亟待专业服务的

介入[47-48]；能力建设则是协助村民提升应对生活困境

的各项能力（如理财、教育孩子、人际关系等）。总

之，个人治疗的服务必须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包含

村民个人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让每个村民

都能享受到这种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将乡村打造成

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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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变革与村庄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善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与针对村民个人的微观

服务一样，针对村庄整体环境的改善同样不可或

缺。如上文所述，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二者同等重

要、缺一不可，因为村庄的衰败是村民个人能力和外

在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果只从村民个人入手，

不改善村庄的社会环境，便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难以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乡村振兴“20字总要求”，强调的便是村庄整体

面貌的改善。

农村社会工作推动乡村环境的改变，不仅符合

乡村振兴的需要，也与其专业的宗旨相一致。其中

张乐天强调农村社工必须“增进整个农村的社会福

利和促进农村社会进步”[49]；王思斌倡导“大农村社

工”，即农村社工必须运用综合的、整体性的思路看

问题，从个人、家庭、社区问题相联系，经济因素与社

会、文化因素相交织的角度分析问题[50]。

按照一般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农村的环境划分

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4个方面。那么，农村

社工服务乡村振兴，必须致力于这几个环境要素的

改善。具体而言，村庄政治环境的改善是指乡村治

理的有序推进。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的第八篇专门讨论“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涉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村民自治等诸多内

容。农村社工应当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治的积极

性，培养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经济环境的

建设主要是指农村产业的发展、村民收入的提升、精

准扶贫的继续推进，应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相互促进”；文化环境的改善是指移风易俗、净

化村庄的社会风气，消除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天价

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社会环境建设主要是指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社会

服务的载体，为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建

设，大量的社会组织必不可少。所以，在《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到，要大力培育服

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社工在推动农村环境改善的过

程中，应当避免采用激进的社会行动，而应采用温和

的、协商的手段，如给政府领导人写信、给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递交提案等。当村民的利益受到不法侵

害时，社工应勇敢地站出来，带领村民通过合法合理

的渠道表达诉求，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同时，社工

应担当起“政策倡导者”的角色，积极推动有利于乡

村发展的政策出台，确保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推动乡

村的振兴。

五、结论与讨论

如上所述，作为以“助人服务”为使命的社会工

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它可以有效地推

动乡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提升村民的个人幸福

感和村庄整体的福祉。上文论述了农村社会工作加

入乡村振兴的大队伍后，所应坚持的价值理念、服务

模式和介入方法。

具体而言，助人自助与社会公平是农村社工必

须坚守的价值准则。其中助人自助有助于培养村民

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能力，减少对外部资源和力量的

过分依赖，继而推动村庄的“内源式”发展。社会公

平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匹配，它有助于推动

乡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减少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农村社工参与乡村振兴的模式包括“驻村”和“进村”

两种模式。前者是一种“零距离”的服务模式，它有

助于社工系统全面地了解村民及村庄的面貌，继而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并有效应对“文化敏感”

和“文化识盲”的困境；后者是一种“有距离”的远程

服务模式，它可以降低服务的成本，但由于缺乏对村

庄内部情况的详细了解，服务可能会遭遇阻力。农

村社工的介入方法需要将针对村民的个人治疗与针

对村庄的社会变革整合起来，将村民个人的福祉与

村庄整体的发展有机结合。

在本文中，因为驻村社工模式存在的诸多优势，

笔者对其寄予厚望，认为这种模式未来会逐步在农

村地区推广。但是，由于驻村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如

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等，真正有多少社工愿意驻

村？尤其是对于那些并非源自本地的社工，是否能

适应农村的环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驻

村社工便会成为空谈。为解决这一难题，第一，尽量

录用本地的社工，以减少语言、文化层面的隔阂；第

二，提高农村社工的待遇，如给予编制、提高工资等，

增加驻村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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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敏

Rural Social Work’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covery: Concepts, Models and Methods
Li Wei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 is in full swing. As a service- oriented social work,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social service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ocial work must adopt correct concepts, models and methods. Specifically, the value concept
is expressed in helping people to help themselves and social equity. The former helps to promote the self-
reliance of the villagers and the“endogenous”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latter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The service model includes“social workers in the village”and“social
workers entering the village”. The former aims to provide“zero distance”services. The social workers have long
been working with the villagers to“live, and work together”and work togeth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latter is away from the village, providing one-off services. The intervention method i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personal treatment of the service villagers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improve
the individual happiness of the villagers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Key words: Rural Social Work;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cept; Mode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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